
信息披露

2024/11/5

星期二

B050

Disclosure

证券代码：688612� � � �证券简称：威迈斯 公告编号：2024-056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9/25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0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

累计已回购金额 0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0元/股~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9月24日、

2024年10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本次回购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超过人

民币10,000万元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35.00元/股，所回购

的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以及用于减少注册资本；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公司于2024年10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将回购资金

来源由“公司超募资金”调整为“自有资金和专项贷款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

9月25日、2024年10月15日、2024年10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暨落实公司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40）、《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

编号：2024-047）、《关于调整回购股份资金来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

因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35.00元/股（含）

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34.74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5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

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尚未实施股份回购。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

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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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实施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35.00元/股（含，下同）；

● 调整后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34.74元/股；

● 回购价格调整起始日：2024年11月8日（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一、本次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9月24日、

2024年10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本次回购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超过人

民币10,000万元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35.00元/股，所回购

的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以及用于减少注册资本；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公司于2024年10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将回购资金

来源由“公司超募资金”调整为“自有资金和专项贷款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

9月25日、2024年10月15日、2024年10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暨落实公司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40）、《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

编号：2024-047）、《关于调整回购股份资金来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

二、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2024年9月9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同意公司以实施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7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4年半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

根据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4-047），若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

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

限进行调整。

三、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方式

因实施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35.00元/股调整至不超过

34.74元/股，具体调整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 即35.00元/股-�

0.257元/股≈ 34.74元/股（含，保留两位小数）。

根据《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 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后，按照回购价

格上限34.74元/股进行测算，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43.93万股-287.8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约为 0.34%-0.68%；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四、其他事项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公司将严格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回购方

案》的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00355� � � � � � � � � � � �证券简称：精伦电子 公告编号：临2024-039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10月

2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全部经电话确认），会议于2024年11月4日下午16：30以现场结合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6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6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学

阳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选举张学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聘任张学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本次总经理提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聘任李学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任期三年；

本次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的提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

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聘任顾新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本次副总经理提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聘任张万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本次董事会秘书提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聘任赵竫女士为公司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七）选举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已经完成，根据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制度，选举第九届董

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召集人），名单如下：

战略与发展委员会

成员：张学阳先生、李学军先生、顾新宏先生、怀念先生、彭迅先生

主任委员（召集人）张学阳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提名委员会

成员：彭迅先生、高燕女士、顾新宏先生

主任委员（召集人）彭迅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审计委员会

成员：高燕女士、彭迅先生、怀念先生

主任委员（召集人）高燕女士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成员：高燕女士、彭迅先生、李学军先生

主任委员（召集人）高燕女士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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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10月25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全部经电话确认），会议于2024年11月4日下午16：30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长吉纲先生召集并主

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选举吉纲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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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九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2024年11月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选举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监事会主席以及聘任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

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此外，公司经职工民主选举产生了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具体情况如下：

一、第九届董事会成员组成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共由6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2名。 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下设战略与发展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4个专门委员会。

具体成员如下：

1、董事长：张学阳先生

2、董事会成员：张学阳先生、李学军先生、顾新宏先生、怀念先生、高燕女士（独立董事、会计

专业人士）、彭迅先生（独立董事）

3、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

（1）战略与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张学阳先生，成员：李学军先生、顾新宏先生、怀念先生、彭迅先生

（2）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彭迅先生，成员：高燕女士、顾新宏先生

（3）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高燕女士，成员：彭迅先生、怀念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高燕女士，成员：彭迅先生、李学军先生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第九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共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

具体名单如下：

1、监事会主席：吉纲先生

2、监事会成员：王华先生、王维民先生（职工代表监事）

三、第九届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公司聘任了4名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具体名单如下：

1、总经理：张学阳先生

2、副总经理：李学军先生、顾新宏先生

3、财务负责人：李学军先生

4、董事会秘书：张万宏先生

5、证券事务代表：赵竫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即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张学阳先生，出生于1962年10月，中国籍，1984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系，高级工程

师，本公司主要创始人，现持有公司12.19%的股份。 曾荣获1995、1996、1997年度武汉市“优秀

企业经营者” ，1998年度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2001年度湖北省职工劳动模范,� 2004年度湖

北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2004年度全国“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称号。 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市第九届政协委员，湖北省通信协会常务理事。 历

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职；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上海鲍麦克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

李学军先生，出生于1976年2月，中国籍，经济学学士，中共党员。 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

济系，获学士学位。自1998年进入本公司，先后在销售中心综合业务科、ERP项目组、财务部等部

门任职。 历任销售中心综合业务科科长、ERP项目组经理、财务部统计分析科科长，财务部部长

等职。 现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顾新宏先生，出生于1970年6月，中国籍，大学本科学历。 1992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电子

工程系，曾就职国营第711厂、北京恒志电子发展有限公司。 1997年进入本公司工作，历任研发

中心工程师、产品部总监、供应资源部总监、制造事业部总经理等职。 现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上海鲍麦克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怀念先生，出生于1966年4月，中国籍，副教授，研究生导师。 1983年9月至1987年7月在武汉

大学无线电信息工程学系无线电电子学专业学习，获学士学位；1987年9月至1990年7月在武汉

大学无线电信息工程学系无线电电子学专业学习，获硕士学位。 1990年7月至1997年6月，在中

国科学院武汉物理研究所计算机室工作，任助理研究员。 1997年7月至1999年12月，在原武汉测

绘科技大学多媒体网络通信研究所工作，任副研究员。 2000年1月至2007年6月，在精伦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工作，任研发中心总经理。 2007年7月至今，在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国家多媒体软

件工程技术中心）任副教授，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现任公司董事。

高燕女士，出生于1975�年3月，中国籍，中共党员，博士，武汉轻工大学教授，注册会计师，高

级会计师。 2017年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1995年武汉大学财务管理专

科毕业；2000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本科毕业；2005年武汉大学科学社会主义学硕士毕

业；2009年武汉大学会计学博士毕业。 现任武汉轻工大学会计学教授，公司独立董事。

彭迅先生，出生于1970年2月，中国籍。 1988年9月至1992年7月在武汉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学

习，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5年9月至1997年5月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学习，获公共

管理硕士学位；1997年9月至1999年5月在美国杨百翰大学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曾任职

华夏证券湖北分公司投资经理，美国所罗门美邦证券财务顾问，大鹏证券分析师，长城证券投行

部执行董事，深圳金中和投资公司研究总监。 2021年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现任深圳市泰达鼎晟投资管理企业合伙人，公司独立董事。

吉纲先生，出生于1973年2月，中国籍。1997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系凝聚态物理专业，

获理学硕士学位，同年6月进入本公司工作，历任软件工程师、软件项目经理、产品经理、技术总

监等职务。 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武汉普利商用机器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王华先生，出生于1975年4月，中国籍。 1998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自动控制系自动控制专

业，获得工学学士学位。 同年7月进入公司工作，历任技术支持工程师、销售工程师、办事处主任，

高级销售经理、销售总监等职务。 现任公司监事、武汉普利商用机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维民先生，男，出生于1974年3月，2001年毕业于燕山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检测技术及仪器

专业，获硕士学位，2009年获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MBA学位，高级工程师。 2001年3月进入本

公司，先后在研发中心、海外市场部、行业产品事业部，别致科技等部门任职。 历任研发中心软件

工程师、部门总监，海外营销部总监、别致科技营销服务部总监等职。 现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武

汉别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万宏先生，出生于1972年4月，中国籍，MBA，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1995年毕业于武汉

工程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1年进入本

公司，历任公司行政助理、市场部广告宣传主管、销售中心宣传经理、行政人事部行政主管等职。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会主席。

赵竫女士，出生于1977年1月，中国籍，本科学历，1999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法学

学士学位。 2004年7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第25期董秘资格培训班， 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

发的结业证书。 2002年加入本公司，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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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光谷大道70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8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2,260,9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684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学阳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4人，董事怀念先生、独立董事彭迅先生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本次

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丁林女士因公务原因无法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张万宏先生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张飞律师、刘薇律师亲自出席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1.01张学阳(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557,710 99.0268 329,400 0.4558 373,800 0.5174

2、议案名称：1.02李学军(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582,110 99.0606 288,500 0.3992 390,300 0.5402

3、议案名称：1.03顾新宏(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581,310 99.0595 288,300 0.3989 391,300 0.5416

4、议案名称：1.04怀念(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582,510 99.0611 287,500 0.3978 390,900 0.5411

5、议案名称：2.01�高燕(独立董事候选人)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591,410 99.0734 287,800 0.3982 381,700 0.5284

6、议案名称：2.02� �彭迅(独立董事候选人)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585,310 99.0650 289,200 0.4002 386,400 0.5348

7、议案名称：3.01吉纲(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588,310 99.0692 291,800 0.4038 380,800 0.5270

8、议案名称：3.02王华(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568,610 99.0419 307,200 0.4251 385,100 0.5330

9、议案名称：4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773,610 99.3256 136,600 0.1890 350,700 0.485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张学阳(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11,557,710 94.2646 329,400 2.6865 373,800 3.0489

1.02 李学军(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11,582,110 94.4637 288,500 2.3530 390,300 3.1833

1.03 顾新宏(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11,581,310 94.4571 288,300 2.3513 391,300 3.1916

1.04 怀念(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11,582,510 94.4669 287,500 2.3448 390,900 3.1883

2.01 高燕(独立董事候选人) 11,591,410 94.5395 287,800 2.3472 381,700 3.1133

2.02 彭迅(独立董事候选人) 11,585,310 94.4898 289,200 2.3587 386,400 3.1515

3.01 吉纲(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11,588,310 94.5142 291,800 2.3799 380,800 3.1059

3.02 王华(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11,568,610 94.3536 307,200 2.5055 385,100 3.1409

4

关于 《公司未来三年（2024

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

11,773,610 96.0255 136,600 1.1141 350,700 2.860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全部议案已经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飞、刘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

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特此公告。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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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近日，经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财务部门确认，公司全资子（孙）

公司依据国家及住地政府部门文件在2024年10月份合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款项11,917,

688.93元，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的18.01%。 明细如下：

项目内容 补助金额（元） 补助类型 会计科目 收款单位

零星补助 164,673.90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全资子（孙）公司

地方财政支持 53,015.03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全资子公司

企业发展资金 11,7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全资子（孙）公司

合计 11,917,688.93

二、政府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

类型。 上述与收益相关的补助计入2024年当期损益（其他收益）。

本次公告的政府补助会对公司2024年利润产生一定影响,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体的

会计处理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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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持股5%以上股东云南水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水务” ）

累计被冻结股份13,512,511股，全部为限售流通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8.07%，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1.56%；

2、云南水务不属于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钱江生

化”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与管理造成影响。

一、 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具体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知，公司持股5%以上股

东股份发生变化，通过中国结算系统查询并向云南水务核实，获悉公司股东云南水务所持

本公司8,012,511�股股份存在被司法冻结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冻结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冻结股份是

否为限售股

冻结起始日 冻结终止日 冻结申请人

冻结原

因

云 南 水

务

否 8,012,511 4.79 0.92 是

2024 年 10 月

31日

2027 年 10 月

30日

广东省揭阳市榕

城区人民法院

司法冻

结

注：本次云南水务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原因：因广州工程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与云

南水务存在施工合同纠纷，广州工程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起诉云南水务，并冻结云南水务

所持有的钱江生化8,012,511�股股份作为诉前保全。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云南水务 167,350,891 19.31 13,512,511 8.07 1.56

公司股东云南水务本次被冻结的股份为限售流通股，本次股份冻结事项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与管理造成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

展，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88370� � � � � � � � �证券简称：丛麟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8

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5/21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2,000万元~4,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192,121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86%

累计已回购金额 19,986,650.51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5.20元/股~19.2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5月17日、2024年6月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4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稳定股价措施暨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进行股

份回购，用于减少注册资本，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9.24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2024年6月15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丛麟科技关于稳定股价措施暨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丛麟科技关于稳定股价措施暨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10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372,5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0.27%，购买的最高价为19.22元/股，最低价为18.1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004,

981.85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1,192,121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138,320,000股的比例为0.86%，回购成交的

最高价为19.22元/股，最低价为15.2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9,986,650.51元（不含印花税、佣

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88207� � � � � �证券简称：格灵深瞳 公告编号：2024-044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8/24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4,000万元~8,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916,088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74%

累计已回购金额 2,340.65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0.34元/股~14.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

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

励。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6.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含），本次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12个月内。 同时，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法律法规的规定范围内具体办理本次

回购股份的相关事宜。

本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24日、2024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4-029）、《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3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10月，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947,75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37%， 购买的最高价为14.00元/股、 最低价为12.78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1,280.80万元

（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916,088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0.74%，购买的最高价为14.00元/股，最低价为10.3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2,340.65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事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88593� � � � � � � � � �证券简称：新相微 公告编号：2024-078

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21，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2月20日~2025年2月19日

预计回购金额 4,500万元~8,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05.2104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45%

累计已回购金额 1,868.4896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7.97元/股~11.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2月20日，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相微” ）召开第一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50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8,00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16.60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

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1日、2024年2月27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相微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暨公司落实

“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新相微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暨公司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3）。

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将由不

超过16.6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16.56元/股（含）。具体详见公司2024年6月28日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相微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

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

份》的相关规定。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0月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205.210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45,952.9412万股的比例为0.4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1.00

元/股，最低价为7.9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684,896.4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

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

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03690� � � � � �证券简称：至纯科技 公告编号：2024-108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0/29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8,000万元~16,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0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

累计已回购金额 0万元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0月28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提供的专项贷款及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

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3.65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含），不超

过人民币16,000万元 （含）， 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0月29日、2024年11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6）、《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10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尚未进行回购交易。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

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000813� � � � � � � � �证券简称：德展健康 公告编号：2024-056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7月1日及2024年7月18日召

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基于对公司所属行业前景的认可、 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公司价值的

判断，为进一步增强投资者信心，稳定投资者预期，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计划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使用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自有资金，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以不超过人民币3.59元/股的价格回购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减

少公司注册资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4-03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

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10月31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25,037,5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16%，最高成交价为3.0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39

元/股，成交总金额62,550,587.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既定的股份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

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

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

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将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与义务，回馈投资者信任，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公司全体

股东的利益。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回购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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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3日(星期三)�上午 11:00-12: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

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06日(星期三)�至11月12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ocsir@orient-chip.com进行提

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10月30日发布公司2024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4年11月13日 上午 11:00-12:00举行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

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3日 上午 11:00-12: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罗立权

总经理：罗杰

代理董事会秘书：沈美聪

财务总监：宋烜纲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11月13日 上午 11:00-12: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

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06日(星期三)�至11月12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 中 心 网 站 首 页 ， 点 击 “提 问 预 征 集 ” 栏 目（https://roadshow.sseinfo.

com/questionCollection.do）， 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ocsir@orient-chip.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顾伟祥

电话：021-36399007

邮箱：ocsir@orient-chip.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5日


